
船舶設備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百四十二條之一 船

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

之構造性能應符合國際

海事組織規定，並取得符

合下列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所定規範之認證： 

一、 A 級符合國際電工

委員會 IEC 61993-2

規範。 

二、 B 級分為載波時間

分 割 多 元 存 取

(CSTDMA)與自律時

間 分 割 多 元 存 取

(SOTDMA) 兩 種 技

術，分別符合國際電

工 委 員 會 IEC 

62287-1 規範及 IEC 

62287-2 規範。 

第二百四十二之一條 船舶

自動識別系統船載台構

造之規範如附件己之一。 

 

 

 

 

 

 

 

 

依據國際海事組織海事安

全 委 員 會 決 議 案

MSC.74(69)有關船舶自動

識別系統船載臺之規定，刪

除附件己之一，修正船舶自

動識別系統船載臺之構造

性能應符合國際海事組織

規定，並取得符合國際電工

委員會(IEC)相關規範之認

證。 

第二百四十二條之二  （刪

除) 

第二百四十二條之二 船

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台

應具備下列功能： 

一、可自動向配有相應設

備之岸台、其他船舶

及飛機提供資訊。資

訊 包 括 船 舶 識 別

碼、船型、船位、航

向、航速、航行狀況

及其他與安全有關

之資訊。 

二、從配置相同設備之船

舶自動接收有關船

舶識別碼、船型、船

位、航向、航速、航

行狀況及其他與安

全有關之資訊。 

三、監視及追蹤船舶。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船舶自動識別系

統船載臺之功能依據

國際海事組織規定，納

入第二百四十二條之

一規範，爰予刪除。 



四、與配置相應設備之岸

台交換資訊。 

第二百四十二條之三 各

級船應於本條修正施行

後之第一次定期檢查或

特別檢查時，裝設船舶自

動識別系統船載臺一

臺，並符合 A 級規範；其

屬第十四級船得以符合 B

級規範之船舶自動識別

系統船載臺代替之。 

第二百四十二條之三 客

船、航行國際航線總噸位

三百以上之貨船及非航

行國際航線總噸位五百

以上之貨船，應裝設一台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

台。 

    前項航行於內水航

線之客船，除商港區域內

之渡船外，得免設置。 

 

一、 為明確規範船舶之性

質種類所適用之船舶

自 動 識 別 系 統 船 載

臺，並規範各級船安裝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

載臺之適用條件，爰修

正第一項規定。 

二、 為配合擴大船舶自動

識別系統船載臺適用

船舶種類之範圍，現行

條文第二項有關內水

航線客船得免設置之

規定，已不適用，爰予

刪除。 

第二百五十五條 本編用

詞定義如下： 

一、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

系統：指利用特高

頻、中頻或高頻頻帶

之地面無線電通信

設備、衛星無線電通

信設備、數位選擇呼

叫及窄頻帶直接印

字電報之自動化無

線電通信技術，從事

一般通信及遇險、緊

急、安全通信之系

統，使船舶航行安全

獲得保障。 

二、無線電話警報信號：

指由兩個交替發送

正弦波音頻音調組

成之信號，其一音調

為每秒二二○○赫 

(加減百分之一‧

五) ，另一音調為每

第二百五十五條 本編用

詞定義如下： 

一、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

系統：指利用特高

頻、中頻或高頻頻帶

之地面無線電通信

設備、衛星無線電通

信設備、數位選擇呼

叫及窄頻帶直接印

字電報之自動化無

線電通信技術，從事

一般通信及遇險、緊

急、安全通信之系

統，使船舶航行安全

獲得保障。 

二、無線電話警報信號：

指由兩個交替發送

正弦波音頻音調組

成之信號，其一音調

為每秒二二○○赫 

(加減百分之一‧

五) ，另一音調為每

一、為配合「法定度量衡單

位及其所用之倍數、分

數之名稱、定義及代

號」規定，爰將第二十

款及第四十二款「兆

赫」修正為「百萬赫」、

第三十一款將「秭赫」

修正為「吉赫」。 

二、修正第二十一款「總噸

位滿三百以上之航行

國內航線船舶」、「滿四

十五公尺以上之漁船」

其中之「滿」字刪除，

並將「滿二十四公尺至

未滿四十五公尺漁船」

修正為「二十四公尺以

上至未滿四十五公尺

漁船」。 

三、依據修正條文第二百

四十二條之一，修正第

三十九款，新增船舶自

動識別系統船載臺，納



秒一三○○赫 (加

減百分之一‧五)，

每一音調之歷時為

二五○毫秒(加減五

○毫秒)，兩音調之

間隔時間不得超過

五○毫秒，兩音調之

振幅比值不得超過

一比一‧二。 

三、輻射：指任何以無線

電波形式向外散發

之能量。 

四、發射：指由無線電發

射機所產生之輻射。 

五、發射標識：指無線電

發射按主載波調變

方式、調變之訊號特

性及傳輸信息之形

式以英文字母及數

字組成之，其組合之

方式如下： 

(一)第一位字母表主載

波之調變方式。 

Ａ雙邊帶調幅。 

Ｈ單邊帶、全載波調

幅。 

Ｊ單邊帶、遏止載波

調幅。 

Ｆ頻率調變。 

Ｇ相位調變。 

(二)第二位字母表調變

主載波之訊號特

性。 

１包括定量化或數

位化信息而未使

用調變副載波之

單一頻路。 

２包括定量化或數

秒一三○○赫 (加

減百分之一‧五)，

每一音調之歷時為

二五○毫秒 (加減

五○毫秒)，兩音調

之間隔時間不得超

過五○毫秒，兩音調

之振幅比值不得超

過一比一‧二。 

三、輻射：指任何以無線

電波形式向外散發

之能量。 

四、發射：指由無線電發

射機所產生之輻射。 

五、發射標識：指無線電

發射按主載波調變

方式、調變之訊號特

性及傳輸信息之形

式以英文字母及數

字組成之，其組合之

方式如下： 

(一)第一位字母表主

載波之調變方式。 

Ａ雙邊帶調幅。 

Ｈ單邊帶、全載

波調幅。 

Ｊ單邊帶、遏止

載波調幅。 

Ｆ頻率調變。 

Ｇ相位調變。 

(二)第二位字母表調

變主載波之訊號特

性。 

１包括定量化或數

位化信息而未使

用調變副載波之

單一頻路。 

２包括定量化或數

入水上行動業務識別

碼之範圍。 

 

 



位化信息而使用

調變副載波之單

一頻路。 

３含類比信息之單

一頻路。 

   (三)第三位字母表示傳

輸信息之形式。 

      Ｂ自動接收電報術。 

      Ｅ電話術。 

      Ｘ其他。 

六、混附發射：於發射之

必需頻帶寬度外產

生之輻射或頻率，其

位準可再降低而不

致影響所傳送之信

息，包括諧波發射、

寄生發射、相互調變

及頻率轉換所產生

者。但不含頻帶外之

發射。 

七、指配頻帶：指配予電

臺發射之頻帶，其頻

帶寬度等於必需頻

帶寬度與頻率容許

差度絕對值兩倍之

和。 

八、指配頻率：指配予電

臺之頻帶中心。 

九、頻率容許差度：指配

頻率與發射頻譜中

心頻率間，或參考頻

率與發射之特性頻

率間之最大容許偏

差。 

十、必需頻帶寬度：指一

發射類別所占用最

低頻帶寬度，足使資

訊傳輸得到必要之

位化信息而使用

調變副載波之單

一頻路。 

３含類比信息之單

一頻路。 

   (三)第三位字母表示傳

輸信息之形式。 

      Ｂ自動接收電報術。 

      Ｅ電話術。 

      Ｘ其他。 

六、混附發射：於發射之

必需頻帶寬度外產

生之輻射或頻率，其

位準可再降低而不

致影響所傳送之信

息，包括諧波發射、

寄生發射、相互調變

及頻率轉換所產生

者。但不含頻帶外之

發射。 

七、指配頻帶：指配予電

臺發射之頻帶，其頻

帶寬度等於必需頻

帶寬度與頻率容許

差度絕對值兩倍之

和。 

八、指配頻率：指配予電

臺之頻帶中心。 

九、頻率容許差度：指配

頻率與發射頻譜中

心頻率間，或參考頻

率與發射之特性頻

率間之最大容許偏

差。 

十、必需頻帶寬度：指一

發射類別所占用最

低頻帶寬度，足使資

訊傳輸得到必要之



速率與品質。 

十一、尖峰波封電功率：

發射機在正常作

業條件下，在其調

變波封尖峰上一

個射頻週期內，輸

出至天線傳輸線

上之平均射頻功

率。 

十二、平均功率：指在正

常工作情況下，於

較最低調變頻率

週期為長之時段

內，發射機供應天

線傳輸線之平均

功率。 

十三、載波功率：指在無

調變情況下，當發

射機頻率在無線

電之一週期中，供

應天線傳輸線之

平均功率。 

十四、應急指位無線電示

標：指一種於緊急

狀況，可指定位址

之 無 線 電 發 射

機，其發射目的在

便利搜索與救助

作業。 

十五、船、筏、艇間用雙

向特高頻無線電

話：指使用於船

上、船舶間、船舶

與其救生筏艇或

救難艇間、各救生

筏艇間等通信之

低功率無線電話

設備。 

速率與品質。 

十一、尖峰波封電功率：

發射機在正常作

業條件下，在其調

變波封尖峰上一

個射頻週期內，輸

出至天線傳輸線

上之平均射頻功

率。 

十二、平均功率：指在正

常工作情況下，於

較最低調變頻率

週期為長之時段

內，發射機供應天

線傳輸線之平均

功率。 

十三、載波功率：指在無

調變情況下，當發

射機頻率在無線

電之一週期中，供

應天線傳輸線之

平均功率。 

十四、應急指位無線電示

標：指一種於緊急

狀況，可指定位址

之 無 線 電 發 射

機，其發射目的在

便利搜索與救助

作業。 

十五、船、筏、艇間用雙

向特高頻無線電

話：指使用於船

上、船舶間、船舶

與其救生筏艇或

救難艇間、各救生

筏艇間等通信之

低功率無線電話

設備。 



十六、預強調：指將正常

信號加以改變，使

其中某一部分頻

率之幅度較其他

部分預先加強者。 

十七、韻階：指由某音算

起至第八音，即該

音頻率之一倍。 

十八、垂直偏極化：指電

波輻射場與水平

面成垂直者。 

十九、國際無線電話遇險

頻率：指中頻二一

八二千赫，發射類

別為Ａ３Ｅ、Ｈ３

Ｅ及Ｊ３Ｅ以無

線 電 話 從 事 遇

險、緊急及安全通

信。其保護頻帶自

二一七三‧五千赫

至二一九○‧五千

赫。每小時自○分

起及自三十分起

所有船舶及海岸

電臺均守聽三分

鐘。在此時間內除

遇險呼叫或通信

外其他通信一律

停止。 

二十、特高頻段國際遇

險、安全及通信頻

率：指第十六頻路

一五六‧八百萬

赫，發射類別為Ｇ

３Ｅ以無線電話

從事遇險、緊急及

安全通信，其保護

頻帶為一五六‧七

十六、預強調：指將正常

信號加以改變，使

其中某一部分頻

率之幅度較其他

部分預先加強者。 

十七、韻階：指由某音算

起至第八音，即該

音頻率之一倍。 

十八、垂直偏極化：指電

波輻射場與水平

面成垂直者。 

十九、國際無線電話遇險

頻率：指中頻二一

八二千赫，發射類

別為Ａ３Ｅ、Ｈ３

Ｅ及Ｊ３Ｅ以無

線 電 話 從 事 遇

險、緊急及安全通

信。其保護頻帶自

二一七三‧五千赫

至二一九○‧五千

赫。每小時自○分

起及自三十分起

所有船舶及海岸

電臺均守聽三分

鐘。在此時間內除

遇險呼叫或通信

外其他通信一律

停止。 

二十、特高頻段國際遇

險、安全及通信頻

率：指第十六頻路

一五六‧八兆赫，

發射類別為Ｇ３

Ｅ以無線電話從

事遇險、緊急及安

全通信，其保護頻

帶為一五六‧七六



六 二 五 至 一 五

六‧七八七五百萬

赫及一五六‧八一

二五至一五六‧八

三七五百萬赫。所

有船舶及海岸電

臺在此頻段工作

者，除在其他頻道

通信外，應隨時守

聽。 

二十一、適用公約船：指

應適用下述國際

公約規定所定義

之船舶，並依其

種類分成下列兩

種： 

        (一)適用海上人

命安全國際

公約船：適用

一九七四年

海上人命安

全國際公約

之一九八八

年修正案所

規定之航行

國際航線船

舶，及總噸位

三百以上之

航行國內航

線船舶。 

        (二)適用漁船國

際公約船：俟

一九七七年

漁船安全國

際公約之一

九九三年議

定 書 生 效

後，其第九章

二五至一五六‧七

八七五兆赫及一

五六‧八一二五至

一五六‧八三七五

兆赫。所有船舶及

海岸電臺在此頻

段工作者，除在其

他頻道通信外，應

隨時守聽。 

二十一、適用公約船：指

應適用下述國際

公約規定所定義

之船舶，並依其

種類分成下列兩

種： 

        (一)適用海上人

命安全國際

公約船：適用

一九七四年

海上人命安

全國際公約

之一九八八

年修正案所

規定之航行

國際航線船

舶，及總噸位

滿三百以上

之航行國內

航線船舶。 

        (二)適用漁船國

際公約船：俟

一九七七年

漁船安全國

際公約之一

九九三年議

定 書 生 效

後，其第九章

規定所適用



規定所適用

之航行國際

航線船長四

十五公尺以

上之漁船，及

一九九七年

二月日本暨

其它亞洲國

家於東京召

開東亞暨東

南亞地區作

業之二十四

公尺以上至

未滿四十五

公尺漁船安

全會議報告

所規定之漁

船。 

二十二、非適用公約船：

指非前款所規

定之船舶，並依

其種類分成下

列兩種： 

         (一)非適用海上

人命安全國

際公約船：

總噸位未滿

三百之航行

國際航線非

客船，及總

噸位未滿三

百之航行國

內 航 線 船

舶。 

          (二)非適用漁船

國 際 公 約

船：指非前款

第二目所規

之航行國際

航線船長滿

四十五公尺

以 上 之 漁

船，及一九九

七年二月日

本暨其它亞

洲國家於東

京召開東亞

暨東南亞地

區作業之滿

二十四公尺

至未滿四十

五公尺漁船

安全會議報

告所規定之

漁船。 

二十二、非適用公約船：

指非前款所規

定之船舶，並依

其種類分成下

列兩種： 

           (一)非適用海上

人命安全國

際公約船：

總噸位未滿

三百之航行

國際航線非

客船，及總

噸位未滿三

百之航行國

內 航 線 船

舶。 

         (二)非適用漁船

國 際 公 約

船：指非前

款第二目所

規 定 之 漁



定之漁船。 

二十三、全球海上遇險及

安全系統船舶

無線電臺：適用

公約船所裝設

之船舶無線電

臺。 

二十四、非全球海上遇險

及安全系統船

舶無線電臺：依

非適用公約船

之種類、船長、

總噸位及航行

海域裝設之船

舶無線電臺。 

二十五、Ａ１海域：指在

至少一處特高

頻海岸電臺無

線電話通信範

圍可連續使用

數位選擇呼叫

遇險警報之海

域，如附圖一所

示。 

二十六、Ａ２海域：指不

包 括 Ａ １ 海

域，在至少一處

中頻海岸電臺

無線電話通信

範圍可連續使

用數位選擇呼

叫遇險警報之

海域，如附圖二

所示。 

二十七、Ａ３海域：指不

包括Ａ１及Ａ

２海域，在國際

行動衛星組織 

船。 

二十三、全球海上遇險及

安全系統船舶

無線電臺：適用

公約船所裝設

之船舶無線電

臺。 

二十四、非全球海上遇險

及安全系統船

舶無線電臺：依

非適用公約船

之種類、船長、

總噸位及航行

海域裝設之船

舶無線電臺。 

二十五、Ａ１海域：指在

至少一處特高

頻海岸電臺無

線電話通信範

圍可連續使用

數位選擇呼叫

遇險警報之海

域，如附圖一所

示。 

二十六、Ａ２海域：指不

包 括 Ａ １ 海

域，在至少一處

中頻海岸電臺

無線電話通信

範圍可連續使

用數位選擇呼

叫遇險警報之

海域，如附圖二

所示。 

二十七、Ａ３海域：指不

包括Ａ１及Ａ

２海域，在國際

行動衛星組織 



(國際海事衛星

組織) 同步衛

星通信範圍可

連續使用遇險

警報之海域。 

二十八、Ａ４海域：指Ａ

１、Ａ２、Ａ３

海域以外之海

域。 

二十九、數位選擇呼叫：

指利用中頻、高

頻或特高頻叫

接船舶電臺或

岸臺之方法之

一，其使用數位

碼之技術，使船

舶電臺能與其

他之一個或一

群船舶電臺或

岸臺建立聯繫

並傳輸資訊，將

水上行動業務

之通信現代化。 

三十、航行警告電傳：指

利用窄頻帶直接

印字電報系統，以

五一八千赫廣播

並自動接收海事

安全資訊，航行本

國特定海域之船

舶得使用四九○

千 赫 或 四 二 ○

九‧五千赫。 

三十一、雷達詢答機：為

一雷達導向裝

置，配置於救生

艇、筏或船舶

上，經搜索雷達

(國際海事衛星

組織) 同步衛

星通信範圍可

連續使用遇險

警報之海域。 

二十八、Ａ４海域：指Ａ

１、Ａ２、Ａ３

海域以外之海

域。 

二十九、數位選擇呼叫：

指利用中頻、高

頻或特高頻叫

接船舶電臺或

岸臺之方法之

一，其使用數位

碼之技術，使船

舶電臺能與其

他之一個或一

群船舶電臺或

岸臺建立聯繫

並傳輸資訊，將

水上行動業務

之通信現代化。 

三十、航行警告電傳：指

利用窄頻帶直接

印字電報系統，以

五一八千赫廣播

並自動接收海事

安全資訊，航行本

國特定海域之船

舶得使用四九○

千 赫 或 四 二 ○

九‧五千赫。 

三十一、雷達詢答機：為

一雷達導向裝

置，配置於救生

艇、筏或船舶

上，經搜索雷達



脈波觸發後，以

九吉赫發射信

號答詢，俾便尋

得其位置。 

三十二、直接印字電報：

指符合國際電

信聯合會電信

組所制定有關

建議事項之自

動電報技術。 

三十三、海事安全資訊：

指航行與氣象

警告、氣象預報

及其他對船舶

廣播有關安全

之緊急信息。 

三十四、強化群體呼叫：

為國際行動衛

星組織之衛星

系統中之一項

功能，能讓海事

安全資訊提供

者將關於海事

之安全資訊透

過安全網路服

務，傳送給位於

四個國際行動

衛星組織海事

衛星所涵蓋海

洋區中任何區

域中特定之船

或船群；簡稱強

化群呼。 

三十五、一般無線電通

信：指以無線電

傳送有關船舶

營運管理及公

眾 相 關 之 通

脈波觸發後，以

九秭赫發射信

號答詢，俾便尋

得其位置。 

三十二、直接印字電報：

指符合國際電

信聯合會電信

組所制定有關

建議事項之自

動電報技術。 

三十三、海事安全資訊：

指航行與氣象

警告、氣象預報

及其他對船舶

廣播有關安全

之緊急信息。 

三十四、強化群體呼叫：

為國際行動衛

星組織之衛星

系統中之一項

功能，能讓海事

安全資訊提供

者將關於海事

之安全資訊透

過安全網路服

務，傳送給位於

四個國際行動

衛星組織海事

衛星所涵蓋海

洋區中任何區

域中特定之船

或船群；簡稱強

化群呼。 

三十五、一般無線電通

信：指以無線電

傳送有關船舶

營運管理及公

眾 相 關 之 通



信，不包括遇

險、緊急與安全

信息。 

三十六、船橋間通信：指

自船舶駕駛臺

進行船舶對船

舶間之安全通

信。 

三十七、連續守聽：無線

電守聽二十四

小時內不應中

斷，惟當船舶之

接 收 能 力 損

壞、船舶本身通

信之妨礙或設

備作定期之保

養或檢查而作

短暫之中斷，不

在此限。 

三十八、維持守聽：指依

無線電規則相

關規定於特定

頻道上安排之

無線電守聽。 

三十九、水上行動業務識

別碼：係由九位

數字組成，經無

線電發送，以便

統一識別船舶

自動識別系統

船載臺、船舶電

臺、船舶地球電

臺、海岸電臺、

海岸地球電臺

及呼叫群之識

別碼。 

四十、海岸地球電臺：為

從事水上行動衛

信，不包括遇

險、緊急與安全

信息。 

三十六、船橋間通信：指

自船舶駕駛臺

進行船舶對船

舶間之安全通

信。 

三十七、連續守聽：無線

電守聽二十四

小時內不應中

斷，惟當船舶之

接 收 能 力 損

壞、船舶本身通

信之妨礙或設

備作定期之保

養或檢查而作

短暫之中斷，不

在此限。 

三十八、維持守聽：指依

無線電規則相

關規定於特定

頻道上安排之

無線電守聽。 

三十九、水上行動業務識

別碼：係由九位

數字組成，經無

線電發送，以便

統一識別船舶

電臺、船舶地球

電臺、海岸電

臺、海岸地球電

臺及呼叫群之

識別碼。 

四十、海岸地球電臺：為

從事水上行動衛

星通信業務之地

球電臺，位於某特



星通信業務之地

球電臺，位於某特

定陸上固定點，以

提供水上行動衛

星通信業務之鏈

路。 

四十一、船舶地球電臺：

指位於船舶上

從事水上行動

衛星通信業務

之行動地球電

臺。 

四十二、四○六百萬赫衛

星輔助搜救系

統：以低空繞極

軌道衛星測定

發射四○六百

萬赫遇險無線

電示標之位置

之搜救系統。 

定陸上固定點，以

提供水上行動衛

星通信業務之鏈

路。 

四十一、船舶地球電臺：

指位於船舶上

從事水上行動

衛星通信業務

之行動地球電

臺。 

四十二、四○六兆赫衛星

輔 助 搜 救 系

統：以低空繞極

軌道衛星測定

發射四○六兆

赫遇險無線電

示標之位置之

搜救系統。 

 

第二百八十八條之六 船舶

所有人向電信主管機關

申請指配水上行動業務

識別碼，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具航政機關或各級

漁政主管機關同意新建

(購)函或船舶國籍證書

等證明文件。 

第二百八十八條之六 申請

指配水上行動業務識別

碼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具下列證明文件，向電信

主管機關申請： 

一、已取得國籍證書之船

舶：應檢附船舶無線

電臺架設許可證或

專案核准文件、國籍

證書及有效期限之

船舶無線電臺執照

影本。但未取得船舶

無線電臺執照者免

附。 

二、前款以外之船舶：應

檢附航政機關或漁

政主管機關同意建

購函、船舶號數之證

為簡化船舶所有人申請指

配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並

符合實務申請條件，爰修正

船舶所有人向電信主管機

關申請指配水上行動業務

識別碼規定。 



明文件及購買船舶

無線電臺設備相關

文件。 

第三百二十五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九月九日修正

發布之第一百五十一條

第六款、第二百四十二條

之三第一項之國內航線

船舶之施行日期，及一百

零四年十月五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百二十四條之

一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

關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七月二十九日修正發

布之第四條、第一百四十

六條至第一百四十八

條、第一百五十三條至一

百五十七條、一百六十

條、一百六十四條、一百

六十六條、三百二十條之

一至三百二十四條，自一

百零二年八月二十日施

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百四十二條之

三自一百零八年七月二

十七日施行。但第十四級

船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三百二十五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九月九日修正

發布之第一百五十一條

第六款、第二百四十二條

之三第一項之國內航線

船舶之施行日期，及一百

零四年十月五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百二十四條之

一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

關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七月二十九日修正發

布之第四條、第一百四十

六條至第一百四十八

條、第一百五十三條至一

百五十七條、一百六十

條、一百六十四條、一百

六十六條、三百二十條之

一至三百二十四條，自一

百零二年八月二十日施

行。 

為訂定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船載臺規定之施行日期，爰

增列第三項，並參酌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一百零

六年九月十二日漁二字第

一Ｏ六一二六三九二三號

函及及交通部航港局一百

零六年八月十八日召開「研

商船舶設備規則船舶自動

識別系統船載臺(AIS)條文

修正草案討論會議」結論，

增訂第十四級船之施行日

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百四十二條之一附件己之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己之一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台構造性能之規範： 

一、應符合本章第一節電子航行儀器之一般規定。 

二、內建配置二個特高頻（VHF）接收機（其頻率為一六一．九七五兆赫及一六

二．○二五兆赫）及一部特高頻發報機模組。 

三、內建配置一部自律時間分割多元存取（SOTDMA）無線電詢答機模組，該詢

答機模組應具有數位選擇呼叫（DSC），並將特高頻接收機對準七十頻道。 

四、配有控制器及顯示器，該設備具有可接收從船上取得之航行感應並予以轉

換輸出之通訊處理及操作介面。 

五、內建一部或多部全球定位系統（DGPS）接收機，且其所提供時間與資料定

位須同步傳送。 

一、本附件刪除。 

二、依據國際海事組織海

事安全委員會決議案

MSC.74(69)有關船舶

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

之規定，修正船舶自

動識別系統船載臺之

構造性能應符合國際

海事組織之規定，並

取得符合國際電工委

員會(IEC)相關規範

之認證，將相關規定

納入第二百四十二條

之一，爰刪除本附件。 

 


